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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

定（如适用）；
（七）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

用）；
（八）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如适用）；
（九）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保

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的相
关规定（如适用）；

（十）其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

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
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
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最近三十六个月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刑事处罚的；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最近三十六个月曾受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2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外

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
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对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
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 月23 日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提名李颖琦为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
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
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
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会计、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如适用）；
（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四）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

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如适用）；
（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

相关规定（如适用）；
（六）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

定（如适用）；
（七）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

用）；
（八）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如适用）；
（九）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保

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的相
关规定（如适用）；

（十）其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

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
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
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最近三十六个月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刑事处罚的；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最近三十六个月曾受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2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外

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
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会计、审计或
者财务管理专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者博士学位，经济管理方面高级职称，且在
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等专业岗位有5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等三类资格之一（上海国家会计
学院会计学教授、博导，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资深会员（非执业））。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对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
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 月 23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姜国芳，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为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
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会计、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如适用）；
（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四）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

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如适用）；
（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

相关规定（如适用）；
（六）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

定（如适用）；
（七）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

用）；
（八）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如适用）；
（九）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保

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的相
关规定（如适用）；

（十）其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

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
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
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最近三十六个月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最近三十六个月曾受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2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

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
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
运作》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
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根据相关规定辞
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姜国芳

2023年3月23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李颖琦，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为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
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会计、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如适用）；
（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四）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

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如适用）；
（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

相关规定（如适用）；
（六）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

定（如适用）；
（七）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

用）；
（八）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如适用）；
（九）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保

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的相
关规定（如适用）；

（十）其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

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
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
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最近三十六个月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最近三十六个月曾受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2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外上市

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会计、审计或者财

务管理专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者博士学位，经济管理方面高级职称，且在会
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等专业岗位有5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等三类资格之一（上海国家会计学
院会计学教授、博导，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资深会员（非执业））。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
运作》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
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根据相关规定辞
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李颖琦

2023年3 月22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刘峰，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为上
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
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会计、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如适用）；
（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四）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

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如适用）；
（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

相关规定（如适用）；
（六）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

定（如适用）；
（七）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

用）；
（八）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如适用）；
（九）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保

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的相
关规定（如适用）；

（十）其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

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
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
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最近三十六个月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最近三十六个月曾受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2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

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
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
运作》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
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根据相关规定辞
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刘峰

2023年3月23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杨平，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为上
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
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会计、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如适用）；
（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四）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

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如适用）；
（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

相关规定（如适用）；
（六）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

定（如适用）；
（七）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

用）；
（八）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如适用）；
（九）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保

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的相
关规定（如适用）；

（十）其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

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
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
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最近三十六个月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最近三十六个月曾受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2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

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
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
运作》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
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根据相关规定辞
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杨平

2023年3月23日

股票代码：600635 股票简称：大众公用 编号：临2023-007
债券代码：143743 债券简称：18公用 04
债券代码：175800 债券简称：21公用01
债券代码：138999 债券简称：23公用01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释义：
公司、本公司：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燃气：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
南通大众燃气：南通大众燃气有限公司
上海燃气：上海燃气有限公司
上海燃气经营服务公司：上海燃气经营服务有限公司
大众运行物流：上海大众运行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燃气集团：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大众交通：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众企管：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大众河滨：上海大众河滨酒店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大众保理：上海大众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大众融资租赁：上海大众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1、该事项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2、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及下属公司日常经营所需，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不影响上市公
司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1、2023年 3月 30日召开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1）因日常经营需要，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南通大众燃气等向上海燃气等采购

天然气和LNG、工程施工等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2）因日常经营需要，本公司子公司大众运行物流向上海燃气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提供运输服务及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3）因日常经营需要，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向上海燃气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租赁办公场所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4）因日常经营需要，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向上海燃气经营服务公司采购物资及

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5）因日常经营需要，本公司子公司大众运行物流为本公司股东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运输服务及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6）因日常经营需要，本公司子公司大众燃气向本公司股东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采购物资及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7）因办公需要，本公司及附属子公司向联营企业大众交通及其控股子公司租赁办公场
所、购买商品和服务等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8） 因日常经营需要，本公司联营企业大众交通及其控股子公司向本公司租赁办公场
所、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9）因日常经营需要，本公司委托本公司控股股东大众企管及其控股子公司大众河滨对
本公司的物业资产及其使用人提供运营、管理和服务等，以及大众河滨向公司租赁房屋并提
供管理等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10）因日常经营需要，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众保理与本公司联营企业大众交通及其控
股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等保理业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11）因日常经营需要，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众保理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大众企管及其控
股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等保理业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12）因日常经营需要，本公司子公司大众融资租赁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大众企管及其控
股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等融资租赁业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2、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获得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3、公司4名独立董事王开国、李颖琦、刘峰、杨平对有关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书
表示同意，并在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1）、鉴于上海大众燃气是对本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50%股份，同
时上海燃气持有上海大众燃气50%股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上
海燃气作为持有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子公司10%以上股份的法人，且上海燃气经营
服务公司是上海燃气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南通大众燃气等向上海燃
气等采购天然气和LNG、工程施工、本公司子公司大众运行物流向上海燃气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提供运输服务及劳务、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向上海燃气租赁办公场所、本公
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向上海燃气经营服务公司采购物资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构成日
常关联交易。

鉴于燃气集团是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本公司子公司大众运行物流为本
公司股东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运输服务及劳务、本公司子公司大众
燃气向本公司股东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物资及服务的事项构成日
常关联交易。

鉴于本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国平先生、董事梁嘉玮先生、监事赵思渊女士同时兼任大众交
通董事。且本公司系大众交通第一大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联营企业大众交通及其控股子公司租赁办公场所、购买商品和服
务等以及联营企业大众交通及其控股子公司向本公司租赁办公场所、购买商品和服务等的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鉴于本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国平先生、董事梁嘉玮先生、监事赵思渊女士均兼任大众企管
董事，大众企管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大众河滨系大众企管全资子公司，本公司委托本公司
控股股东大众企管及上海大众河滨对公司的物业资产及其使用人提供运营、管理和服务等，
以及大众河滨向公司租赁房屋并提供管理等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鉴于本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国平先生、董事梁嘉玮先生、监事赵思渊女士同时兼任大众交
通董事。且本公司系大众交通第一大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众保理向联营企业大众交通及其控股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等保理业
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鉴于本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国平先生、董事梁嘉玮先生、监事赵思渊女士均兼任大众企管
董事，大众企管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众保理向大众企管及其控股子公
司开展应收账款等保理业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鉴于本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国平先生、董事梁嘉玮先生、监事赵思渊女士均兼任大众企管
董事，大众企管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大众融资租赁向大众企管及其控股
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等融资租赁业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2）2023年3月30日，在公司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次会议召开之前，我们事先认真了解了公司
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我们认为：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南通大众燃气等向持有对
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子公司大众燃气10%以上股份的上海燃气等采购天然气和LNG、
工程施工等；下属子公司大众运行物流，向持有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子公司大众燃
气10%以上股份的上海燃气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运输及劳务服务；下属子公司上
海大众燃气向持有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子公司大众燃气10%以上股份的上海燃气
有限公司等租赁办公场所；下属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向持有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子
公司上海大众燃气10%以上股份的上海燃气的全资子公司上海燃气经营服务公司物资采购；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大众运行物流为本公司股东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
供运输及劳务服务；本公司子公司大众燃气向本公司股东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采购物资及服务；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办公需要向联营企业大众交通及其控股子公
司租赁办公场所、购买商品和服务等，公司联营企业大众交通及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租赁办公
场所、购买商品和服务等；本公司委托大众企管理及大众河滨对公司的物业资产及其使用人
提供运营、管理和服务等，以及大众河滨向公司租赁房屋并提供管理等；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大
众商业保理与联营企业大众交通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等保理业务；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大众商业保理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大众企管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等保理业务；本公司下
属子公司大众融资租赁与大众企管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等融资租赁业务等的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事项，上述事项均属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通过该日常关联交易可以保障上海大
众燃气、南通大众燃气等和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持续稳定的生产经营。故此项交易是必要的。

（3）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结合本公司下
属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南通大众燃气等向持有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子公司大众燃
气10%以上股份的上海燃气等采购天然气和LNG、工程施工等；下属子公司运行物流，向持有
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子公司大众燃气10%以上股份的上海燃气有限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提供运输及劳务服务；下属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向持有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子公司大众燃气10%以上股份的上海燃气租赁办公场所；下属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向持有
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10%以上股份的上海燃气的全资子公司
上海燃气经营服务公司采购物资及服务；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大众运行物流为本公司股东上海
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运输及劳务服务；本公司子公司大众燃气向本公司
股东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物资及服务；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办公
需要向联营企业大众交通及其控股子公司租赁办公场所、购买商品和服务等；本公司联营企
业大众交通及其控股子公司向本公司租赁办公场所、购买商品和服务等；委托大众企管及大
众河滨对公司的物业资产及其使用人提供运营、管理和服务等，以及大众河滨向公司租赁房
屋并提供管理等，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众保理向大众企管及其控股子公司、联营企业大众交
通及其控股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等保理业务，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大众融资租赁与本公司控股
股东上海大众企管及其控股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等融资租赁业务，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议案所列交易事项是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正常经营需要和经营过
程中不可缺少且将持续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下属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南通大众燃气等向持有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子公司
大众燃气10%以上股份的上海燃气有限公司采购天然气和LNG、工程施工等，交易定价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和政府主管部门指导的原则确定；下属子公司大众运行物流，向持有对上市公
司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子公司大众燃气10%以上股份的上海燃气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
供运输及劳务服务；下属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向持有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子公司大
众燃气10%以上股份的上海燃气有限公司租赁办公场所；下属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向持有对
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10%以上股份的上海燃气的全资子公司上
海燃气经营服务公司采购物资及服务；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大众运行物流为本公司股东上海燃
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运输及劳务服务；本公司子公司大众燃气向本公司股
东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物资及服务；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办公需
要向联营企业大众交通及其控股子公司租赁办公场所、购买商品和服务等；本公司联营企业
大众交通及其控股子公司向本公司租赁办公场所、购买商品和服务等，按市场公允价双方商
定租赁等金额，委托本公司控股股东大众企管及大众河滨对公司的物业资产及其使用人提供
运营、管理和服务等，以及大众河滨向公司租赁房屋并提供管理等，各方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确
定服务费金额。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众保理向大众企管及其控股子公司、联营企业大众交通
及其控股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等保理业务，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大众融资租赁与本公司控股股
东大众企管及其控股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等融资租赁业务，各方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确定服务
费金额。有关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上海燃气有限公司

上海燃气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上海燃气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上海燃气经营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

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

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大众
河滨酒店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大众
河滨酒店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

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

关联交易
类型

向 关 联 人 购 买 原 材
料、劳务等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向关联人租入资产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等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等

向关联人租入资产

向关联人租出资产

接受关联人资产管理
业务

向关联人出租资产

受托管理关联人资产
和业务

受托管理关联人资产
和业务

向关联人租出资产

关联交易内容

采购天然气和LNG、工程施
工、劳务等

运输服务、劳务等

租赁办公场地等

采购物资及服务

运输服务

采购物资及服务

租赁办公场所、购买商品和
服务等

租赁办公场所、购买商品和
服务等

对公司的物业资产及其使
用人提供运营、管理和服务
等

大众河滨向公司租赁房屋
等

开展应收账款等保理业务

开展应收账款等保理业务

售后回租等融资租赁业务

关联交易定价方
式

政府定价

市场公允计算

市场
公允价

市场
公允价

市场
公允价

市场公允价

市场
公允价

市场
公允价

市场
公允价

市场
公允价

市场
公允价

市场
公允价

市场
公允价

2023年度预计金额
（不含税）

400,000.00

4,000.00

600.00

1,200.00

7,000.00

500.00

1,000.00

500.00

300.00

300.00

8,000.00

10,000.00

15,000.00

2022年度
发生额金额（不含税）

306,032.54

0.00

472.38

0.00

3,032.17

32,414.32

646.77

0.00

222.24

204.82

2,300.00

0.00

6,500.00

三、关联方介绍与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一、上海燃气有限公司1、公司名称：上海燃气有限公司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3、法人代表：王者洪4、注册资本：人民币133,333.3333万元5、主要股东：申能（集团）有限公司、港华智慧能源有限公司（原名：港华燃气有限公司）6、主营业务：燃气经营，燃气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及管理，燃气设备、燃气用具等。7、成立日期：2018.12.278、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958号1009室9、截止2022年12月31日，总资产2,332,160.46万元，净资产744,168.64万元，主营业务收

入3，090，314.79万元，净利润-291,105.51万元（以上均为未审计数据，合并口径）。
关联方二、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1、公司名称：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控股或控股的法人独资）3、法人代表：李庆丰4、注册资本：人民币419，990.00万元5、主要股东：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6、主营业务：投资、建设、经营管理天然气管网及其输配设施（含西气东输），投资改造、管

理煤气管道、煤气制气企业。7、成立日期：2004.2.128、住所：上海陆家嘴环路958号1008室9、截止2022年12月31日，燃气集团总资产1,240,047.00万元、净资产1,064,762.00万元、
营业收入53,425.00万元 、归母净利润170,103.00万元。（以上均为未审计数据）。

关联方三、上海燃气经营服务有限公司1、企业名称：上海燃气经营服务有限公司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3、法定代表人：唐奕春4、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0万元5、主要股东：上海燃气有限公司6、主营业务：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等7、成立日期：2022.9.308、住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1888弄11号4楼402室-59、暂无审计数据。
关联方四：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企业名称：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3、法定代表人：赵思渊4、注册资本：人民币15,900.00万元5、主要股东：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6、主营业务：出租汽车企业及相关企业的经营管理和企业管理。7、成立日期：1995年03月10日8、住所：上海市青浦区工业园区郏一工业区7号3幢1层S区182室9、截止2022年12月31日，总资产189,547.01万元、净资产73,119.1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305.11 万元、净利润 1,499.03万元（以上均为未审计数据）。
关联方五、上海大众河滨酒店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1、企业名称：上海大众河滨酒店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3、法定代表人：毛一松4、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5、主要股东：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6、主营业务：酒店管理（除酒店经营）、物业管理等。7、成立日期：2003年07月18日8、住所：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888号3幢102室9、截止2022年12月31日，总资产742.05万元、净资产458.03万元，主营业务收入521.29

万元、净利润21.14万元（以上均为未审计数据）。
关联方六、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企业名称：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3、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1515号12楼4、办公地点：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1515号22楼5、主要股东：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法定代表人：杨国平7、注册资本：人民币236,412.2864万元8、主营业务：企业经营管理咨询、现代物流、交通运输（出租汽车、省际包车客运）、相关的

车辆维修（限分公司经营）等。9、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2,004,479.7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937,217.25万
元，营业收入216,313.47万元、净利润-23,701.35万元（以上均为未审计数据）。

（二）关联关系说明1、鉴于上海大众燃气是对本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50%股份，同时
上海燃气持有上海大众燃气50%股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上海
燃气作为持有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10%以上股份的法人，且上
海燃气经营服务公司是上海燃气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南通大众
燃气等向上海燃气等采购天然气和LNG、工程施工、下属子公司大众运行物流向上海燃气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运输服务、下属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向上海燃气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租赁办公场所、下属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向上海燃气经营服务公司采购物资及服务
的事项构成日常关联交易。2、鉴于燃气集团是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大众运行物

流为本公司股东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运输及劳务服务、本公司下属
子公司大众燃气向本公司股东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物资及服务的
事项构成日常关联交易。3、鉴于本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国平先生、董事梁嘉玮先生、监事赵思渊女士同时兼任大众
交通董事。且本公司系大众交通第一大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本公司及子公司向联营企业大众交通及其控股子公司租赁办公场所、购买商品和服务
等事项以及本公司联营企业大众交通及其控股子公司等向本公司租赁办公场所、购买商品和
服务的事项构成日常关联交易。4、鉴于本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国平先生、董事梁嘉玮先生、监事赵思渊女士均兼任大众企
管董事，大众企管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大众河滨系大众企管全资子公司，本公司委托大众
企管及大众河滨对本公司的物业资产及其使用人提供运营、管理和服务等，以及大众河滨向
公司租赁房屋并提供管理等构成日常关联交易。5、鉴于本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国平先生、董事梁嘉玮先生、监事赵思渊女士均兼任大众企
管董事，大众企管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众保理向大众企管及其控股子
公司开展应收账款等保理业务的事项构成日常关联交易。6、鉴于本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国平先生、董事梁嘉玮先生、监事赵思渊女士同时兼任大众
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且本公司系大众交通第一大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众保理向联营企业大众交通及其控股子公司
开展应收账款等保理业务的事项构成日常关联交易。7、鉴于本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国平先生、董事梁嘉玮先生、监事赵思渊女士均兼任大众企
管董事，大众企管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大众融资租赁向大众企管及其控
股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等融资租赁业务的事项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合理原则，如国家有定价的，按

照国家定价执行，国家没有定价的，按照市场公允价格执行。具体如下：1、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南通大众燃气等向上海燃气等采购天然气和LNG、工程
施工等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各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政府主管部门指导的原则确定购
销价格。2、本公司子公司大众运行物流向上海燃气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运输服务的日
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各方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确定运输服务及劳务金额。3、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向上海燃气租赁办公场所的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各方
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确定租赁金额。4、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向上海燃气经营服务公司采购物资及服务的日常关联交
易，关联交易各方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确定采购金额。5、本公司子公司大众运行物流为本公司股东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提供
运输等劳务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各方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确定运输服务金额。6、本公司子公司大众燃气向本公司股东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
物资及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各方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确定采购金额。7、本公司及子公司向联营企业大众交通及其控股子公司租赁办公场所、购买商品和服务
等的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各方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确定租赁金额。8、本公司联营企业大众交通及其控股子公司向本公司租赁办公场所、购买商品和服务的
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各方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确定租赁金额。9、本公司委托本公司控股股东大众企管及其控股子公司大众河滨对本公司的物业资产
及其使用人提供运营、管理和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以及大众河滨向公司租赁房屋并提供管
理等关联交易各方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确定服务费金额。10、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众保理与本公司联营企业大众交通及其控股子公司开展应收账
款等保理业务的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各方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交易金额。11、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众保理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大众企管及其控股子公司开展应收账
款等保理业务的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各方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交易金额。12、本公司子公司大众融资租赁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大众企管及其控股子公司开展售后回
租业务的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各方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交易金额。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本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可以保障本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持续稳定的经营，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
影响，不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本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管理层负
责具体签署协议等交易相关工作。

六、报备文件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2、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和董事会上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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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3年度为控股子公司

对外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一、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大众市政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翔殷路隧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上

海大众环境产业有限公司、上海大众嘉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江苏大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徐
州源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沛县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连云港西湖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邳州
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徐州大众水务运营有限公司、徐州市贾汪大众水务运营有限公司、上
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南通大众燃气有限公司、上海大众集
团资本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大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大众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上海大
众交通商务有限公司、大众（香港）国际有限公司、大众（越南）国际有限公司、上海大众运行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儒驭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徐州青山泉大众水务运营有限公司、上海大众
运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Fretum Construction & Engineering Enterprise Limited、GalaxyBuilding &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Limited、Ace Best Investing Management CorporationLimited、Interstellar Capital Investment CO., Limited、Platinum Capital Investment Corporation⁃al Limited 、Ultra Partner Limited、Century Charm Limited、江苏大众环境治理有限公司、上海
大众燃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上海众聚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连云港大众环境治理有限公司、上
海大众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上海众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37家公司）以及年度内新增控股子
公司的业务提供担保，累计担保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含外币折算）100亿元，最高担保余额不
超过人民币（含外币折算）50亿元。担保协议签署日期、地点视被担保人的需求情况而定。2、由于协议尚未签署，上述核定担保额度仅为公司预计数，具体担保协议主要条款由公
司及被担保的子公司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担保方为同一方的，其对担保计划中限定的被担保方的担保，在担保总额度内可以相互
调剂。

担保方为同一方的，其可以在担保总额度内对担保计划中限定的被担保方以外的其他方
提供担保，仅限于本公司下属各级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对上海大众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南通大众燃气有限公司、江苏大众水务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江苏大众环境治理有限公司、上海大众嘉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上
海大众运行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大众（香港）国际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担保不受
本条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限制）。

以上额度调剂可以在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进行，公司的担保额度可以调剂用于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介绍
（一）上海大众市政发展有限公司1、公司名称：上海大众市政发展有限公司2、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康士路29号2122室3、法人代表：金波4、经营范围：投资各类城市道路、高速公路、隧道、桥梁、机场跑道等市政基础项目及其相

关辅助设施等。5、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21,466.11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6.79万元、负债总额6.79万元、净资产21,459.32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5,145.61万元。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全资子公司
（二）上海翔殷路隧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1、公司名称：上海翔殷路隧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2、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康士路29号2120室3、法人代表：金波4、经营范围：隧道、隧道运营的相关产业开发。5、截止2022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60,294.67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总额65.33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1,624.56万元、负债总额 24,488.48万元、净资产 35,806.19万元，2022年
度，营业收入1,958.25万元、净利润503.09万元。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全资子公司

（三）上海大众环境产业有限公司1、公司名称：上海大众环境产业有限公司2、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康士路29号2121室3、法人代表：金波4、经营范围：投资运营城市自来水供应及污水处理工程，投资固废处理工程基础设施等。5、截止2022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41,618.17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6.54万元、负债总额70.88万元、净资产41,547.29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8,174.33万元。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全资子公司
（四）上海大众嘉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1、公司名称：上海大众嘉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2、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嘉罗路1720号3、法人代表：金波4、经营范围：接纳并处理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等。5、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66,563.51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总额 7,461.15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5,368.55万元、长期借款总额6,417.52万元、负债总额33,870.55万

元、净资产32,692.96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19,664.50万元、净利润6,678.58万元。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全资子公司
（五）江苏大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1、公司名称：江苏大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2、注册地址：徐州市乔家湖村三八河3、法人代表：陆绮俞4、经营范围：环保工程、水处理工程设计、施工；运营管理服务；技术咨询；再生水生产、销

售；建筑材料、化工产品销售；非金融性资产经营；光伏发电站建设、运营管理；房屋租赁；场地
租赁。5、截止2022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39,887.28万元、短期借款总额2,403.15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7,546.77万元、负债总额14,367.51万元、净资产25,519.77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10,814.42万元、净利润2,802.30万元。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控股子公司

（六）徐州源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1、公司名称：徐州源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2、注册地址：徐州工业园区内（310国道、206国道交叉处南100米）3、法人代表：陆绮俞4、经营范围：对污水的收集、处理及深度净化；污水处理运营服务及污水再生资源化利
用。5、截止2022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2,961.8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507.80万元、负债总额1,891.02万元、净资产1,070.78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912.76万元、净利润281.91万元。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

（七）沛县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1、公司名称：沛县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2、注册地址：沛县东环路西侧、沿河大桥南3、法人代表：陆绮俞4、经营范围：对污水的收集、处理及深度净化。5、截止2022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7,524.33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290.93万元、负债总额4,348.04万元、净资产3,176.29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2,045.38万元、净利润575.56万元。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
（八）连云港西湖污水处理有限公司1、公司名称：连云港西湖污水处理有限公司2、注册地址：东海县经济开发区西区西南侧3、法人代表：陆绮俞4、经营范围：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5、截止2022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2,530.27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01.58万元、负债总额649.45万元、净资产1,880.82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1,033.02万元、净利润247.89万元。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
（九）徐州大众水务运营有限公司1、公司名称：徐州大众水务运营有限公司2、注册地址：徐州市乔家湖村三八河污水处理厂3、法人代表：陆绮俞4、经营范围：污水收集、处理及深度净化；污水处理运营服务及污水再生资源化利用；环

保技术开发、转让、咨询及服务。5、截止2022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8,278.52万元、流动负债总额525.18万元、负债总额1,414.43万元、净资产6,864.09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2,278.20万元、净利润418.58万元。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
（十）徐州市贾汪大众水务运营有限公司1、公司名称：徐州市贾汪大众水务运营有限公司2、注册地址：江苏徐州工业园区310国道与206国道交叉处南100米3、法人代表：陆绮俞4、经营范围：对污水的收集、处理及深度净化；污水处理运营服务及污水再生资源化利

用。5、截止2022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5,302.8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144.37万元、负债总额2,432.13万元、净资产2,870.67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1,231.80万元、净利润548.05万元。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
（十一）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1、公司名称：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2、注册地址：邳州市运河镇镇东村东500米3、法人代表：陆绮俞4、经营范围：污水处理及运营。5、截止2022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4,645.06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87.96万元、负债总额1,116.35万元、净资产3,528.71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1,666.60万元、净利润674.78万元。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
（十二）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1、公司名称：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2、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309号3、法人代表：梁嘉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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